编号：19202-011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兼职任课教师劳务协议
甲方：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乙方：   （性别：  ，身份证号：   ）
经甲方下属教学单位     （乙方所属教学单位）申请，甲方同意聘用乙方为兼职教师。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劳务协议：
第一条  本协议期限为    年    月    日生效，至    年    月    日终止，对应甲方校历规定的      学年第   学期。
第二条  乙方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应按照甲方综合教务系统显示的该学期课程表，严格按照相应的课程教学大纲完成所列课程的教学任务（包括备课、讲授、辅导、课堂讨论、答疑、批改作业、指导实验、考试命题、主/监考、阅卷及登记成绩等），并按甲方教务部规定时间提交教学安排表、考核材料等课程教学材料。乙方承担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任务，应按照甲方及所属教学单位工作相关规定，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包括学术规范教育、选题指导把关、写作进度监督、学术答疑指导、写作质量监控、定稿成绩评定、答辩评审以及存档材料审核等）。
第三条  乙方应遵守甲方印发的教师手册所列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所属教学单位的相关制度，遵守甲方校园管理相关制度和其他纪律要求，接受甲方的监督管理，工作质量应达到甲方的要求。乙方应严格保守工作中涉及的甲方学生相关信息等数据。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以甲方兼职教师名义对外开展工作。
第四条  乙方有权按甲方规定，在到甲方履行本协议时，使用甲方提供的通勤车船服务，宾馆午休或住宿服务。乙方的工作任务达到规定数量时，有权根据个人需要向甲方申请临时宿舍，经批准后可按甲方规定使用相关设备设施，但须在协议终止后办理相应退出手续。
第五条  乙方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和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任务，甲方根据《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兼职教师课酬计算办法（2026年修订）》向乙方支付劳务报酬。劳务报酬按照乙方在本协议期内实际完成的工作量结算。甲方须以书面形式与乙方核对劳务报酬。
在乙方圆满完成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工作任务且未违反本协议第三条规定的前提下，甲方在本协议终止后一周内为乙方一次性支付劳务报酬总额，并依法为乙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乙方有权根据个人需要，向甲方申请按月预支部分劳务报酬，允许预支数额由甲方财务部核算确定。
若乙方未在本协议终止日前完成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工作任务，劳务报酬也相应顺延至乙方完成工作任务后一周内支付。
若乙方未完成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工作任务或者违反本协议第三条，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后，扣除部分教学工作量或处以罚款。
乙方同意甲方按相关规定预扣缴个人所得税后将劳务报酬发放至乙方指定的如下银行卡：
开户名：          卡号：           
开户行：       银行        支行
第六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终止协议。此种情况下，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在协议终止后一周内移交工作。劳务报酬根据协议实际终止时乙方实际完成的教学工作量结算，并在移交完成后支付。若乙方未按要求移交，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后，扣除部分教学工作量或处以罚款。
乙方严重违反教师行为准则、出现严重教学事故或教学质量未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但须提前一周通知乙方。在乙方严重违反教师行为准则、出现严重教学事故的情况下，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后，扣除部分教学工作量或处以罚款。
乙方无法履行本协议，申请提前终止，须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且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的要求，尽可能减少对甲方教学秩序的影响，协商相应教学任务的调整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调整教学进度、推荐代课教师等。否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甲方另行安排教师代替乙方完成未完成部分的工作任务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公章）：			                      乙方：				    	
负责人：										                            	
编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